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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201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
號
承辦人：專員 黄雅玲
電話：04-7531436
傳真：04-7229145
電子信箱：ialing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立信義國民中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7月1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考字第115025574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保訓會及職安署原函影本各1份（2個電子檔） 

(376470000A_1150255743_ATTACH1.pdf、376470000A_1150255743_ATTACH2.
pdf)

主旨：有關配合總統民國114年12月19日修正公布職業安全衛生

法（以下簡稱職安法），以及勞動部115年6月23日訂定發

布職場霸凌防治措施準則（以下簡稱防治準則）、地方主

管機關受理最高負責人職場霸凌事件申訴處理辦法（以下

簡稱處理辦法），並均自同年7月1日施行，相關政府機關

之適用情形及配套措施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（以下簡稱保訓會）115年6

月26日公護字第1150018820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應旨揭法規之修正施行，以下事項請配合辦理：

(一)適用職安法全部規定之機關（構）及人員：

１、法規適用情形：按職安法第4條及勞動部公告之「適用

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規定之事業範圍」規定，行業別

為「政府機關」及「民意機關」以外之機關（構）係

適用職安法全部規定，該等機關（構）人員前因職安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1150002752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5/07/01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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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尚未規範有關職場霸凌防治及申訴處理相關規定，

爰係依保訓會114年7月1日公保字第1141060146號及同

年12月26日公護字第1149060038號函規定，循公務人

員保障法（以下簡稱保障法）及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

全及衛生防護辦法（以下簡稱安衛辦法）有關職場霸

凌之申訴、調查及處理等規定辦理。嗣因職安法、防

治準則及處理辦法已明定職場霸凌防治及申訴處理相

關規定，並定自115年7月1日施行，是自該日起，該等

機關（構）人員自應依職安法規定辦理。

２、職安法修正施行後，原依保障法及安衛辦法辦理職場

霸凌申訴而尚未完結案件之處理方式：依勞動部職業

安全衛生署（以下簡稱職安署）115年6月24日勞職衛1

字第1150114307號函說明三，應依防治準則第28條規

定，於該準則施行前，已受理之職場霸凌申訴案件尚

未終結者，及施行前已發生職場霸凌事件而於施行後

受理申訴者，均依施行後之規定終結之。但已進行之

程序，其效力不受影響。是就職場霸凌申訴案件尚未

終結之程序，均應依防治準則規定辦理結案，例如刻

正調查中之案件，雖調查小組毋須重組，但其後續之

調查報告完成期限、調查決定及系統登錄等，應依該

準則規定辦理。

３、一級單位主管經認定職場霸凌成立之裁罰事宜：按職

安法係以事業單位為規範主體，該法並未規範一級單

位主管經認定職場霸凌成立者，應裁處罰鍰；惟依職

安法第1條規定：「為防止職業災害，保障工作者安全

63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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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健康，特制定本法；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，從其

規定。」立法說明並載明，例如保障法第19條授權訂

定之安衛辦法，對於公務人員之安全衛生已有特別規

定，即應優先適用。是該等機關（構）一級單位主

管，如屬保障法第3條及第102條第1項所定適（準）用

對象，且經認定職場霸凌成立者，仍應依保障法第19

條之1第6項及同法第19條之2第4項規定，報送保訓會

依法裁處罰鍰。

４、案件通報：按職安法第22條之2第3項、防治準則第11

條及第19條規定略以，機關（構）於接獲申訴，應於

受理翌日起7個工作日內，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內容

及方式登錄系統，並通知申訴人；機關（構）對於職

場霸凌申訴事件之處理結果，應於決定作成之日起10

個工作日內，依上開方式登錄系統。是適用職安法全

部規定之機關（構）應依上開規定辦理。

(二)有關「政府機關」及「民意機關」行業別中屬保障法第

102條第3項所定依法令從事於公務者，其救濟及通報方

式：

１、救濟作法：因各機關（構）人員如不服該機關（構）

所為職場霸凌是否受理及成立與否之決定，係依其身

分屬性分別依保障法或職安法提起救濟，是屬保障法

第102條第3項所定依法令從事於公務者係依職安法提

起救濟，其救濟方法依前開職安署115年6月24日函

以，得依防治準則第22條規定，於收到決定之書面通

知翌日起30日內，以書面具名理由，向雇主提出申

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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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；雇主於接獲申復後，應依該準則第22條及第23條

所定申復程序辦理。若逾上開所定申復期限，亦得就

雇主違反規定事項，檢具事證，向勞務提供地所轄之

勞動檢查機構申訴。

２、通報：因職安法第22條之2第3項、同法第45條第1項、

防治準則第11條及第19條等規定，已就勞工遭受職場

霸凌之申訴課予機關（構）通報責任，並具罰則。復

因保障法第102條第3項所定依法令從事於公務者屬勞

工身分，是機關於辦理是類人員之職場霸凌申訴案

件，除依保障法第19條之2第4項、安衛辦法第32條第3

項及第38條規定通報外，亦請依上開規定至勞動部指

定之網站登錄。

三、檢附保訓會及職安署原函影本各1份，有關本案及其餘涉及

職安法等相關法規規範事項，如尚有疑義，請洽職安署瞭

解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各機關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、本縣各縣立高
中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、本府民政處、本府教育處、本府農業
處、本府地政處、本府行政處
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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